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7 年 1 月 28 日局給字第 0970000627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檢附上開函示影本乙份。 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 

 

縣長  周  錫  瑋 
 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機關首長決行 
 

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 

受文者：臺北縣政府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7 年 1 月 28 日 

發文字號：局給字第 0970000627 號 

主旨：有關主管人員調任職務列等上限低於銓審職等之主管職務者，其當年度未休假加班費計發疑義
一案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府民國 96 年 12 月 13 日府人三字第 0960286183 號函。 

二、查本局民國 89 年 3 月 15 日 89 局給字第 004279 號函規定：「查銓敘部民國 52 年 2 月 14 日
（52）台典一字第 00676 號函釋略以，公務人員因職務之調動致所支待遇有異動時，其不休假
獎金（按：現為未休假加班費）之計算標準，應以發放當月之待遇為準。準此，公務人員於休
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，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者，其未休假
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（年底）之待遇為準，惟年度內主管人員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，
其俸給總額減少，致未休假加班費亦隨之減少。基於未休假加班費之給予，旨在慰勞因機關公
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勤勞，故補充規定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，由主管人員（含兼任
或代理主管）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所任主管職務月數比例計發。」本
案主管人員於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5 條修正施行後，調任職務列等上限低於銓審職等之主
管職務，而有主管職務加給數額減少情形者，得比照上開本局 89 年 3 月 15 日函規定，依所任
不同主管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發未休假加班費；另職務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主管職務加給之月數
計算。 

 

局長  周  弘  憲 
 

 

 

採 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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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局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
路1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9750
承辦人：林志育
電話：02-23979298轉606
E-Mail：chinyu@cp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3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局給字第098000655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，其當年度未休

假加班費得否按不同專業加給數額月數比例計發一案，請

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第1284次主管會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

人事室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本局民國89年3月15日89局給字第004279號函規定略以

，銓敘部民國52年2月14日(52)台典一字第00676號函釋略

以，公務人員因職務之調動致所支待遇有異動時，其不休

假獎金(按：現為未休假加班費)之計算標準，應以發放當

月之待遇為準。準此，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

數以外之休假，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

假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(年底)之待遇

為準，惟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，由主管人員(含兼任或

代理主管)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

所任主管職務月數比例計發。又上開規定並無將年度內因

調任職務致專業加給減少之差額部分依所任原職月數比例

納入計算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本案考量未休假加班費核發之意旨，主要係慰勞因機關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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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勤勞，且查「公務人員考績

法施行細則」及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(慰問金)發給

注意事項」中均有將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之

部分，按其所任職務月數比例計發之規定。爰自98年度起

，於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，其未休假加班

費之計算，得依所任不同專業加給月數按比例計發未休假

加班費；另職務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專業加給之月數計算

。

正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

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

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

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、省市政府、省諮議會

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審計部人事室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

地方人事行政處

副本：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98/03/12
12:27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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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人事行政局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濟南
路1段2-2號10樓
傳真：02-23979750
承辦人：林志育
電話：02-23979298轉606
E-Mail：chinyu@cp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局給字第09900043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務人員於年度中因調任適用不同行政機關待遇結構

致薪俸、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減少者，其未休假加班

費應如何計發一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99年2月5日府人福字第0990018333號函。

二、查本局89年3月15日89局給字第004279號函規定略以，銓

敘部52年2月14日(52)台典一字第00676號函釋略以，公務

人員因職務之調動致所支待遇有異動時，其不休假獎金(

按：現為未休假加班費)之計算標準，應以發放當月之待

遇為準。準此，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數以外

之休假，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者，

其未休假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(年底)之待遇為準，

惟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，由主管人員(含兼任或代理主

管)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所任主

管職務月數比例計發。復查本局98年3月12日局給字第

09800065561號函規定略以，自98年度起，於年度中因職

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之計算，得依

所任不同專業加給月數按比例計發未休假加班費；另職務

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專業加給之月數計算。現行並無將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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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內因調任職務致薪俸減少之差額部分依所任原職月數比

例納入計算之規定。先予敘明。

三、茲考量未休假加班費核發之意旨，主要係慰勞因機關公務

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勤勞，且查「公務人員考績法

施行細則」及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(慰問金)發給注

意事項」中均有將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薪俸減少之部分，

按其所任職務月數比例計發之規定。爰基於上開發給意旨

之同一精神，旨揭人員之未休假加班費計算，同意自99年

度起得依所任不同薪俸、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月數按

比例計發未休假加班費；另職務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薪俸

、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之月數計算。

正本：宜蘭縣政府

副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

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史館、最高法院、最高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審計部、國家安全

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、省市政府、省諮議會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

、各縣市議會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人事行政處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99/03/23
18:12: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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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案性費用與年終工作獎金實務作業參考手冊

Q2：�代理主管職務人員未滿1個月應如何計發未休假加班

費？

A2： 公務人員於年度內，由主管職務（含兼任或代理主

管）調任非主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計支內涵

中主管職務加給部分，按其所任主管職務月數比例計

發。因此代理主管職務未滿1個月者，以1個月計。

Q3：�年度中薪俸、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減少，如何計

發未休假加班費？

A3： 考量未休假加班費核發之意旨，主要係慰勞因機關公

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勤勞，且「公務人員考

績法施行細則」及「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

意事項」中均有將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

之部分，按其所任職務月數比例計發之規定。是以，

年度中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，其未休假加班

費得依所任不同專業加給月數比例計發；另職務異動

當月得併入較高專業加給之月數計算，又基於同一核

發精神，由主管職務（含兼任或代理主管）調任非主

管職務者，其職務異動當月亦得併入較高主管職務加

給之月數計算；退休人員原任主管職務，於退休當年

度調任非主管職務後退休，其當年度未休假加班費之

主管職務加給部分亦按其全年度所任主管職務月數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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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問答集

例計發；又簡任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

給者，亦比照辦理。（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3月

12日局給字第09800065561號函參照）

舉例說明如下：

(一) 如10月5日專業加給由適用表（五）調整為適用

表（一），因專業加給支給數額減少，於併入

未休假加班費計支內涵時，專業加給數額應按其

所任職務月數比例計發，且異動當月得併入待遇

較高者計算，即以表（五）×10/12＋表（一）

×2/12計算發給。

(二) 如4月30日至同年7月29日代理科長職務（4月份

及7月份均未滿1個月，得各以1個月計，故代理

科長職務之月數共計4個月），則其未休假加班

費計算方式為：「〔（發放當月之待遇×8/12）

/240＋（代理科長職務所支待遇標準×4/12）

/240〕×8×未休假日數。」

(三) 如退休人員於2月12日由主管職務調非主管職

務，嗣於同年4月1日退休，其未休假加班費計支

內涵之主管職務加給發給比例為2/12。

Q4：�12月因職務異動致待遇增加，如何計發未休假加班

費？

A4： 各機關員工未休假加班費計支內涵，自78年1月1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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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照加班費規定辦理。即職員支給標準為非主管按月

支薪俸、專業加給2項，主管人員連同主管職務加給3

項之總和，除以240為每小時支給標準。另公務人員

於休假年度內除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，因公務或業

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

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（年底）之待遇為準。是以，12

月因職務異動致待遇增加，其當年度未休假加班費係

以12月實際支領待遇數額計發。

舉例說明如下：

(一) 如專員於12月20日陞任科長：專員職務所支待遇

標準×19/31＋科長職務所支待遇標準×12/31。

(二) 如專員於12月2日至12月25日代理科長：專員職

務所支待遇標準×7/31＋代理科長職務所支待遇

標準×24/31。

Q5：�年度中待遇減少及12月待遇增減競合，如何計發未休

假加班費？

A5： 公務人員之未休假加班費以該年度內發放當月（年

底）之待遇為準，惟公務人員於年度內，由主管職務

（含兼任或代理主管）調任非主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

加班費計支內涵中主管職務加給部分，按其所任主管

職務月數比例計發。又98年度起，於年度中因職務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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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問答集

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得依所任不同

專業加給月數比例計發；另職務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

專業加給之月數計算。依上開規定，如遇年度中待遇

減少及12月待遇增減競合，得分別計算未休假加班費

核發基準後，以最有利當事人之方式計發未休假加班

費。

舉例說明如下：

如法規會法制職系專員於12月5日陞任一般行政職

系科長，專業加給由適用表（五）調整為適用表

（一），並自12月5日起支主管職務加給，其未休假

加班費計支內涵之主管職務加給部分，係按12月實際

支領數額計算，即9等主管職務加給x27/31；至專業

加給部分，則按下列方式計算並採最有利當事人方式

計發：

1. 按12月待遇數額計算：表（五）數額x4/31+表

（一）數額x27/31。

2. 按年度中適用不同專業加給月數比例計算：表

（五）x12/12。

以前述2種計算方式，因以表（五）×12/12為最有利

當事人之計算方式，爰採第2種方式計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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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：�公務人員年度中留職停薪並於12月復職，其於留職停

薪前因職務異動致專業加給減少，於復職當月又因職

務異動致專業加給增加，應如何計發未休假加班費？

A6： 公務人員留職停薪前後均有待遇變動情形，屬年度待

遇減少及12月復職當月待遇增減之情形，依規定得分

別按12月待遇數額或按專業加給月數比例計算未休假

加班費核發標準後，以最有利當事人之計算方式支給

未休假加班費。

舉例說明如下：

A君於4月16日由表（二）改適用表（一），同年6

月5日起至同年12月27日留職停薪，於同年月28日

復職，並於復職當日改適用表（二），以該員年度中

留職停薪且12月復職當月僅實際工作4天（12/28~ 

12/31），故加計留職停薪期間之待遇基準計算未休

假加班費核發標準，以期合理。其未休假加班費計支

內涵之專業加給計算列2種方式，並以最有利當事人

之計算方式支給：

1. 按12月待遇數額計算：表（一）數額x27/31+表

（二）數額 x4/31。

2. 按年度中適用不同專業加給月數比例計算：表

（二）x5（即1、2、3、4及12月）/12+表（一）

x7（即5、6、7、8、9、10及11月）/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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